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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涉税问题与 IPO企业股权设置

罗联布（高级会计师）

（福建省莆田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莆田 351100）

【摘要】拟上市公司的不同持股方式在未来的退出及利润分配时的税务成本和税务风险不同。本文分析了利

润分配环节涉税问题，提出拟上市公司的股权架构设置及税务管理应符合合规性要求，应考虑税收成本、退出税收

成本及持股人的持股目的：如果以转让股权为目的，应以自然人身份持股；如果是以长期控股为目的，应以法人身

份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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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润分配及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涉税

分析

1. 新《企业所得税法》下利润分配的涉税分析。依据

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

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新企业所得税法精神宣传提纲〉的

通知》（国税函［2008］159号）第二十四条规定，为更好体

现税收优惠意图，保证企业投资充分享受到西部大开发、

高新技术企业、小型微利企业等实行低税率的好处，实施

条例明确不再要求补税率差。

从上述法律文件规定可以看出，2008年开始执行新

税法与旧《企业所得税法》（简称“旧税法”）的重要区别就

是新税法完全取消了旧税法税率差补税的规定。被投资

企业适用税率低于投资企业，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

回的股息、红利也无须补税了。旧税法规定，投资企业在

被投资企业分回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如果被

投资企业的税率低于投资企业的税率，税率差是要补税

的。新税法的执行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提供了更加

广阔的空间，对 IPO企业有更大的利好。

例如：A有限公司（法人，有居民纳税人身份）与李先

生（自然人）共同组建B科技有限公司，A有限公司（法人）

投资占比 90%，李先生（自然人）投资占比 10%。A有限公

司适用25%的税率，B科技有限公司适用15%的税率。当年

度，A有限公司从B科技有限公司分回利润1 000万元，则

按新旧税法计算A有限公司实得税后盈利如下表所示：

而旧税法下应补税额=从被投资企业分回的利润/
（1-被投资企业适用税率）×（投资企业适用税率-被投

资企业适用税率）=1 000/（1-15%）×（25%-15%）=117.65
（万元）。

由此可见，新税法A下有限公司实际多盈利117.65万
元。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问

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11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

［2009］255号）的规定，企业所得税优惠具体分为审批类

和备案类管理，免税收入属于备案类。

另外，备案类管理在具体方式上又分事先备案和事

后报送资料两种。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收入

属于事后报送资料类。在涉税实务中，公司应当在企业所

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

的税收优惠证明资料，如投资合同、协议，被投资企业有

关会议决议等。

2. 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的涉税分析。如果被投

资企业以留存收益转增注册资本，在税务处理上应视为

“分两步走”，即：第一步为被投资企业给投资企业分配股

息、红利，第二步为投资企业将分得的股息、红利又投资

到被投资企业。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

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的规定，企业权

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

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

的实现。这条规定明确了利润分配或转增股本的纳税义

务时间，企业应好好把握。因为留存收益是属于税后利润

形成的，已经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缴纳过一次企业所得

项目

新税法

旧税法

分回利润
额（万元）

1 000.00

1 000.00

A有限公
司税率

25%

25%

B科技有限
公司税率

15%

15%

税率
差

10%

10%

应补税额
（万元）

0.00

117.65

税后实得
（万元）

1 000.00

8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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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了。依照前面所述，在新税法下属于不用补税率差的款

项，是免税收入，但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同时增加

原股权投资成本的计税基础。

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从被投资企业分

得股息、红利适用 20%的税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加强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

税发［2010］54号）的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

本管理，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

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

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

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2号）的规定，对个人投资

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个人

应纳税所得额。但是，这里讨论的公司还没有上市，所以，

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二、企业 IPO税务合规性要求、税收成本及持股形式

拟上市企业税务管理应符合合规性要求，在股权架

构设置上应考虑税收成本、退出税收成本及持股人的持

股目的。

1. 拟上市企业税务管理方面的合规性要求。依据《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32号）的规定：“发行人不得有下列情形：最近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依据这条规定，

拟 IPO企业税务规范化管理非常重要，如果税务管理上

有硬伤的话，其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企业 IPO的业绩

考核期要求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每一期，因此，拟 IPO企

业应加强税务合规性管理，在业绩考核期的税务上不能

有重大的瑕疵。

2. 拟 IPO 企业的股权设置应考量上市前的税收成

本。企业上市前都会将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将优质资产注

入拟上市企业，因此，拟上市企业在最近三年的经营业绩

一般很好，会累积大量的利润。企业在上市之前，对于未

分配利润一般都会进行分红或者进行转增资本。如果股

权架构设计不当，在 IPO前会产生大额的税款，给持股人

造成非常大的经济压力。

在利润分配或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涉及的税收问

题上，因所有者的持股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别。拟 IPO企业

所有者的持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法人持股，另一种是自

然人持股。如前所述，拟 IPO企业会产生较大的留存收

益，股东往往会在上市前用于增加注册资本或分配。通过

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如果以法人持股形式，在转增注册资

本时，只需缴纳印花税。如果自然人持股，除了印花税，还

需在作出分配利润或转增注册资本时缴纳大额的个人所

得税。如果是现金分红还好，持股人还有现金流入。但是，

拟上市企业一般没有充足的现金流来分红，基本上是转

增注册资本，增强拟上市企业的资本实力，这样将会给持

股人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

3. 拟 IPO企业的股权设置还要考虑退出时的税收成

本。拟上市企业退出情况有二种：一是上市成功后将股份

转让退出;二是上市失败。那么，由自然人投资组建一家法

人公司，通过法人公司再投资拟 IPO企业会有什么问题

呢？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平安门事件”，在股权转让时，最

终自然人持股者要多交20%的税（这部分影响很大）。

例如：李先生拟投资拟上市公司 500万元，有两种持

股方案，一是先投资 B 公司（该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

25%），通过B公司投资拟上市公司 500万元；另一种是李

先生直接投资拟上市公司 500万元。假定第 3年A公司上

市，第5年李先生所持有的股份上涨到2 000万元，李先生

将所持有股份全部转让。（本例只考虑税不考虑其他法律

规定），我们来计算李先生的最后收益，如下表所示：

4. 拟上市企业股权架构设置建议。应该说两种持股

方式各有利弊，主要取决持股人的持股目的。如果以转

让股权为目的，应以自然人身份持股；如果是以长期控

股为目的，应以法人身份持股。最好是将这两种持股形式

组合。

拟上市企业股权架构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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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从 2010年 1月 1日起个人转让限售股按 20%的税率

征收个人所得税。

项目

法人持股

自然人持股

股权初始
计税成本

500

500

转让
收入

2 000

2 000

转让
收益

1 500

1 500

企业
所得税

375

个人
所得税

225

300

税后
收益

900

1 200

综合
税率

40%

20%

自然人股东（自然人）

自然人投资的公司（法人）

拟上市公司

以控股为目的

以转让为目的


